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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MON Limited 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1792） 

澄 清 公 告 

茲提述 CMOM Limited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刊發之公告，內容有關

（其中包括）股份合併及每手買賣單位之變動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界定外，本公佈所

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
本公司謹此澄清，該公告所披露的有關「(II) 更改每手買賣單位的生效日期」一段應修訂

如下： 

(II) 更改每手買賣單位的生效日期

由於股份合併生效，更改每手買賣單位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（星期一）生

效。於聯交所買賣的每手買賣單位由 70,000股現有股份更改為 2,000股合併股 份。

以新每手買賣單位 2,000 股合併股份買賣合併股份之原有買賣櫃枱於二零二五年十

二月二十九日（星期一）上午九時正重開。有關交易安排之詳情，請參閱通函及其

所載之預期時間表。 

除上文所述者外，該公告所載的其他資料維持不變。 

承董事會命 

CMON Limited 

主席、聯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

黃成安 

新加坡，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黃成安先生及建邦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蔡穩健先生及李 學瑾女士；而獨
立非執行董事為王宇山先生、蔡敏先生及梁毓雄先生。 


